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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114年度計畫研提審查程序 

 

修正計畫書（如為委辦計畫，其委辦對象之

選定應依據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 

會簽綜合規劃司 

 

 

 

 

 

 

※請以分送方式審查，節省審查時程 

計畫主管單位（機關）研擬完成計畫目
標、重要工作、經費分配及績效指標資

料，向主管業務之次長報告。 

會計單位審查： 

1.預算細目，經、資門。 

2.經費編列是否符合會
計作業規定。 

3.以前年度經費支用情
形。 

綜合規劃司審查： 

（農發計畫） 

1.計畫內容。 

2.計畫書格式。 

 

其他業務相關 

單位審查： 

計畫工作內容涉及相關業務
者，請分送業務相關單位審
查。如資訊設備及軟體等相關
費用編列應加會資訊司。 

(113年 12月底前) 

計畫主管單位（機關）提計畫說明書送審查單位審查；委辦計
畫應衡酌採購程序時程提早辦理，並於 114.03.31完成簽約（無
法依限研提計畫書者，應另簽請部長同意調整計畫期程) 

計畫主管單位（機關） 

修正計畫或補充說明 

計畫主管單位（機關）針對 

農發計畫：研擬綜合審查意見 

農管計畫：研擬審查意見綜合處理情形 

計畫核定 

(依授權原則決行) 

送回提修正意見
之相關單位 2次審
查 

農管計畫 

研擬計畫書初稿 (114年 1月底前) 

（114年 2月底

前） 

2 1 
3 如第 2次審查仍有

意見，則重複步驟
1 

農發計畫 

涉及採購之計

畫，請詳閱計

畫研提及管理

相關事項之

「採購作業程

序之規定」 

計畫必須於年初即開始

執行者，應衡酌計畫研

提及採購各階段所需時

程，儘早於前一年度開

始作業。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概

算應行注意辦理事項」：

「補助款應於前一年 8

月 10 日前通知受補助

地方先行配合辦理相關

作業並循程序提出申

請」。 


